
韩国-旅游 C39 单次申请资格证明材料

以下材料根据实际情况选一样提供:

1、户籍为广州、深圳、厦门、 北京、上海地区、苏州、南京、杭州、宁波的人员(集体户口除外,且身份证上地址与户口簿首页地址

须一致),需提供身份证及整本户口本原件(不接受临时身份证);是否增补材料由领馆判断;

2、本人名下有近 7 个月记录,最后交易日期须在递交材料的一周内,余额在 3 万元以上的银行流水账单原件(每个月要有一定的交易记录,

不接受近期大笔或非规律性存入,须有银行盖章,盖章务必清晰),请在账单空白处写上打印账单的银行详细名称及联系电话;

3、本人名下在银行开具的近 7 个月的信用卡流水账单原件(信用额度高于 5000 元,每月有消费,按时还款,信用良好,须有银行盖章),请在

账单空白处写上打印账单的银行详细名称及联系电话;

4、请提供近 7 个月的社保(至少包括 3 险:养老、医疗、工伤/生育/失业)记录流水明细(需逐月显示明细,请提醒社保局人员逐月开具明

细),在递交材料时须有当月记录,须有开具社保局盖章,并请在空白处写上开具的社保局的名称及联系电话,(广州市社保证明需提交有“授

权码”的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):

(1)显示申请人名字及缴纳社保单位名称或代码;

(2)缴纳社保的单位须与现在职公司名称一致。

2-4 点请注意:(1)领馆有权根据申请人不同情况,增补资产类材料;

(2)不接收存款证明;

(3)如资产证明开具单位不在领区范围内,领馆可能不受理。

(4)在递交材料入领馆时,领馆要求银行/信用卡流水账单或社保记录的最后交易日期须在 14 天内,建议申请人在寄出材料前一两天去银

行打印银行流水账单,并保证有近一周内的交易记录;

5、本人名下房产证原件(仅限于商品房,请标注出房产的市值,仅提供此项资产材料领馆会根据情况要求增补材料);

6、如曾访问过韩国(济州岛免签等,免签入境相关国家【含免签观光登陆许可】的人员,非法滞留者除外,护照上必须持有韩国的签证页,

签证类型包含旅游、商务、探亲、留学等,需提供签证页及出入境章复印件;注: 以韩国团签,个人担保 C32 签证访问记录申请者,只承认

2016 年 1 月 27 日之前的入境记录;仅持医疗观光签证访问过韩国的情况,须符合以申请日为准,近一年内在韩国医疗机构诊断(治疗)费

总额超过 200 万韩币的条件,并提交诊断费相关的证明材料;

7、有 22 个 OECD(经合组织)成员国中有任一国家出入境记录(团签除外)的申请人,需提交签证所在护照原件(包含签证及出入境章,如是

电子签证需提供签证复印件及出入境章所在的护照原件,如无到访该国的出入境章需到出入境管理处打印出境记录并盖章);22 个 OECD

成员国为:奥地利、比利时、丹麦、法国、德国、希腊、冰岛、爱尔兰、意大利、卢森堡、荷兰、新西兰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

典、瑞士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芬兰;

8、如是 2001 年之后(不包含 2001 年)的中国大陆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或在校生,请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,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

电子注册备案表(毕业生)或学籍在线验证报告(在学生)(须在有效期内),并提供在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或毕业证书原件及学位证复印件;

在线认证/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教程

如是中国大陆以外(港澳台)或海外的毕业生,请提供:

(1)提供大学毕业证明书、学位证书原件与复印件;

(2)需要提交(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给的)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;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样图

http://vacations.ctrip.com/notes/5791.html

